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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内交通补贴申请表

	序号
	学院
	专业
	学号
	学生
姓名
	实习
单位
名称
	实际考勤天数（天）
	申请补贴
金额（元）
	学院
意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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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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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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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实习指导
教师签名
	
	
	

	
	
	
	
	
	
	
	
	
	
	
	
	
	
	
	
	
	
	
	

	
	
	
	
	
	
	
	
	
	
	
	
	
	
	
	
	
	
	
	

	
	
	
	
	
	
	
	
	
	
	
	
	
	
	
	
	
	
	
	

	注：1、本表仅适用于至中国药科大学玄武门校区和南京市内实习实践基地开展毕业实习工作的毕业年级学生。
	
	

	    2、临床药学专业实习时间为2025年8月至2026年5月，最高10个月，按实际情况统计。
	
	

	    3、实际考勤天数（天）：此处填写实际考勤天数。
	
	

	    4、实习指导教师签名：实习指导教师应对学生毕业实习考勤情况负责。
	

	    5、申请补贴金额（元）：请根据通知要求换算后填写。
	
	





附件3
	实习经费汇总表

	序号
	学院
	专业
	学号
	学生姓名
	实习单位名称
	实习起止时间
（*年*月-*年*月）
	城市区间或校区
	南京市内交通补贴（元）
	外地
交通费（元）
	住宿
补贴（元）
	小计（元）
	备注

	
	
	
	
	
	
	
	
	
	
	
	
	

	
	
	
	
	
	
	
	
	
	
	
	
	

	
	
	
	
	
	
	
	
	
	
	
	
	

	
	
	
	
	
	
	
	
	
	
	
	
	

	合    计
	
	
	
	
	
	
	

	辅导员签字：                      学院盖章：                                  教务处签字（盖章）：  
            

	注：1、南京市内交通补贴对象：至中国药科大学玄武门校区和南京市内实习实践基地开展毕业实习工作的毕业年级学生。

	    2、外地交通及住宿补贴对象：至南京市外实习实践基地开展毕业实习工作的毕业年级学生。

	    3、交通票据报销标准不超过高铁或动车二等座票价，且票据应为南京与实习城市间往返的汽车票或火车票（即南京与实习城市间的一去一回车票，或其中一次单趟车票；学生家庭居住地等非校方出发地点与实习地之间的车票不予报销）

	    4、城市区间或校区：举例如：江宁校区-玄武门校区；江宁校区-南京**医院（公司）；南京-上海。



